
一、投标函

汕头市金平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汕头市金平区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建设工程监理 招标文件的全部内

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肆万叁仟柒佰陆拾柒元陆角肆分 (¥ 43767.64元 ) 的投标报价，投

标下浮率 1.05 ％，监理服务期 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后保修期满止，保修阶段的监理服

务期为 2年 ，投标有效期 投标截止时间后 90日历天 ，质量标准 通过国家工程质量验评合格及以

上标准 ，按合同约定进行工程监理。

2.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我方承诺未因违反信用有关规定而被本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或暂停投标资格。

4.我方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黄昊宁 。

5.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3）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工程监理任务。

（4）我方承诺投标文件中的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与项目管理机构人员是确认到位的。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

须知”第 1.4.3 项和第 1.4.4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投标人名称（盖公章）： 中昌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地 址：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麒龙国际会展A-1区一期D1栋23层23-23号

电 话： 0593-3873832

传 真： 0593-3873832

邮政编码： 554300

2025 年 12 月 24 日

注：投标报价、投标下浮率应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起“四舍五入”。




